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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我为群众办实事”行动要求，安徽省税务局立足纳税人缴费人需求，聚焦优化便民办税缴费服务，推出 2021 年“我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清单，公开向社会承诺办好 50 件实事，用心解决纳税人缴费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安徽省税务局“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清单
序号 承诺事项 完成时限

1 推行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扩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进一步减少证明材料。 2021年 7 月

2 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度，按照《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处理首次违法行为。 全年推进

3 推行安徽省优化税务执法方式十项措施，推进柔性执法。 全年推进

4 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申报发票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我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推动区域内同事同罚。 全年推进

5 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资料备案改备查范围，除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返）、加计抵减以及自然人税收外，其他税收优惠备案全部改为资料留存备查。 2021年 12 月

6 简化增值税即征即退办理，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仅需首次申请增值税退税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后续未发生变化的无需重复提供。 2021年 2 月

7 推行电子发票，提供电子专票网格化服务，优化服务保障方式，为纳税人开具、使用电子发票提供全天候的智慧、便捷和高效服务。 2021年 12 月

8 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业务办理，优化电子税务局留抵退税申请功能，结合纳税申报情况向纳税人推送留抵退税申请提示信息，在纳税人填报留抵退税申请时实现退税申请基础信息自动带入。 2021年 10 月

9 纳税人因申报信息填写错误造成年度汇算多退或少缴税款，纳税人主动或经税务机关提醒后及时改正的，可以按照“首违不罚”原则不予处罚。 全年推进

10 开展个税年度汇算“千人千面”提示提醒服务，根据纳税人所处年度汇算的时段和状态，采取普遍性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方式，合理确定提醒范围、内容、时间、方式，向我省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 2021年 6 月

11 优化年度汇算单位代办确认方式，受雇单位可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电子”方式进行确认，与书面确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21年 4 月

12 推行财产和行为税“十税合一”合并申报，进一步精简申报资料、减少申报次数。 2021年 7 月

13 完善安徽省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功能，实现自然人房屋租赁、房屋交易税收以及车船税掌上办理。
根据自然人税收数据
库建设情况适时推出

14 推行不动产交易税费集成办理。 2021年 6 月

15 调整资源税申报期限，自 2021 年 1 月起，资源税按月申报统一调整为按季申报，减少纳税人申报次数。 2021年 1 月

16 简化环保税申报填报内容，取消排放口地理坐标、许可证管控等不必要填写信息。 减少耕地占用税申报材料，已通过部门信息交换从自然资源部门获取用地信息的，申报时不需再提交批地材料复印件。 2021年 12 月

17 开展社保经办和缴费业务线上“一窗联办”试点，提升缴费人办事体验。 全年推进

18 推进社保缴费业务和社保、医保经办业务“一厅联办”。 全年推进

19 优化非税收入退付管理服务，确保取消、停征、免征及降低征收标准的非税收入政策及时落实到相关企业和个人。 2021年 7 月

20 设立安徽省电子税务局功能体验期，公开招募体验师，根据体验师反馈意见建议，完善电子税务局服务功能。 全年推进

21 建设推广税企直联互动平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屏对屏”办税辅导，优化纳税人线上咨询和征纳互动体验。 全年推进

22 扩大“非接触式”服务范围，7 月底前基本实现企业涉费事项能网上办理。 2021年 7 月

23 拓展网上办税，年底前基本实现企业税费事项能网上办理、个人税费事项能掌上办理。 2021年 12 月

24 在办税服务厅开设爱心办税通道，提供特殊人群特殊事项预约服务、一站式服务，配置便民设施，保留现金纳税缴费方式，满足特殊人群特殊事项办理要求。 2021年 6 月

25 设置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专区，配置年度汇算设备，组建年度汇算现场专家团队，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办理服务。 2021年 3 月

26 实行长江经济带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网上办，优化完善长三角区域纳税人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网上办，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其他身份核心系统数据共享等形式，实现纳税人跨区涉税事项全程网上办理。 2021年 10 月

27 推进长三角地区纳税申报预填服务，优化申报功能，实现申报数据预填报。 2021年 10 月

28 推进简易处罚事项网上办理，实现违法信息自动提醒、处罚流程全程网上办、处罚结果实时传递。 2021年 10 月

29 开展纳税信用修复，对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前已纠正失信行为的纳税人，通过纳税信用管理系统自动修复；对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后纠正失信行为的纳税人，依托电子税务局进行线上受理，便利纳税人办理。 全年推进

30 上线纳税信用提醒服务系统，实现“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自助终端、微信小程序”信息推送渠道全覆盖，帮助纳税人及时获取信用指标评分变动情况，达到“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早日发现、早日止损”目的。 全年推进

31 推动企业财务报表与纳税申报表对接转换，减少纳税人申报时间。 2021年 12 月

32 简化代扣代缴申报，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等由发生时按次申报改为按月汇总申报。 2021年 4 月

33 推广第三方支付等多元化税费缴纳方式，实现移动端便捷缴纳税费。 2021年 12 月

34
压缩税务注销一般流程办理时限，加强注销办理内部监控预警，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注销一般流程办理时限进一步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税务注销一般流程办理时限进一步压缩
至 5 个工作日。 2021年 2 月

35 完善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制度，建立企业简易注销容错机制，提供简易注销预先提示服务，便于纳税人在公告期内自主办理。 2021年 7 月

36
实现企业分支机构注销即办，对申请注销时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发票和税控专用设备的企业分支机构，若由总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并且不就地预缴或分配缴纳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务机关提供即时办结服务。 2021年 7 月

37
简化“零申报”资料报送，对处于非正常状态的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前，通过《批量零申报确认表》方式简化“零申报”，免于补报相应属期的财务会计报表。 完善电子税务局税务注销“即办”资格网上自检及“清税注销
税（费）申报及缴纳套餐”等功能。 2021年 7 月

38
推进税务备案信息与银行同步共享，及时做好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电子化软件功能的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对外支付流程，在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电子化的基础上，更好满足纳税人异
地付汇业务需要。 2021年 6 月

39 落实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备案改备查政策，帮助纳税人解决跨境涉税争议。 2021年 12 月

40 提供非居民扣缴企业所得税套餐式服务，方便纳税人办理相关业务。 2021年 10 月

41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外投资税收政策辅导，宣传新版《“走出去”税收指引》。 2021年 10 月

42 协调解决大企业重大复杂涉税诉求，增强税收政策确定性。 全年推进

43 开展大企业跨区域涉税事项协调，增强税收政策执行统一性。 全年推进

44 落实税务总局关于精简出口退税涉税资料报送、简化退税办理流程的要求，将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由 7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以内。 2021年 4 月

45 推行离境退税便捷支付，积极探索开展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便利化措施。 2021年 10 月

46 全面推广出口企业“无纸化”管理，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纳入“无纸化”管理范围，提高“无纸化”管理企业占比。 2021年 12 月

47 持续推进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双随机、一公开”。 全年推进

48 实行重大税费优惠政策“一政一讲、一措一谈”，增强税费政策和征管制度解读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全年推进

49 加强与安徽省政府政务公开办联络，促进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与 12345 热线业务整合。 按照税务总局和省政府安排，完善分中心运转机制，与 12345 热线共享 12366 智能语音服务，实现“7×24 小时”智能咨询服务。 按照国办要求推进

50 推行税费政策精准直达纳税人，便利纳税人。 全年推进


